
 

 1

 

免责声明: 本出版物仅供一般性参考, 并无意提供任何法律或其他建议。我们明示不对任何依赖本出版物的任何内容而采

取或不采取行动所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我们保留所有对本出版物的权利。 

公司法律评述 
2011 年 6 月 

如您需要了解我们的出版物，请与

下列人员联系： 
 
韩东红: (86 21) 3135 8709 
Publication@llinkslaw.com 
 
通力律师事务所 
www.llinkslaw.com 

If you would like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publication, please contact: 
 
Lily Han: (86 21) 3135 8709 
Publication@llinkslaw.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

“原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 将从企业取

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企业, 增加注册资本, 或者作为资本投资

开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可以享受再投资退税。自 2008 年 1 月 1 日

起, 随着“两税”合并, 外国投资者再投资退税优惠被新《企业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细则取消。本文对后“两税”合并时代的外国投资者境

内再投资税法规定作简析。 

 

后“两税”合并时代的外国投资者境内再投资税收法律规

定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原有若干税收优惠政

策取消后有关事项处理的通知》(国税发(2008)23 号, 以下简称“23

号文”)规定, 凡在 2007 年底以前完成的税后利润再投资事项, 并在

国家工商管理部门完成变更或注册登记的, 可以按照原企业所得税

法规定, 办理再投资退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政府关停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处理问

题的批复》(国税函[2010] 69 号, 以下简称“69 号文”)再次强调, 外商

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依照原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享受再投资退税政

策, 如再投资不满五年撤出的, 应当缴回已退的税款。 

 

政策解读 
 

 外国投资者境内再投资退税优惠时间界限 

 
23号文和69号文为过渡期内的外国投资者境内再投资退税政

策作了补充规定, 即只有在 2007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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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宜(包括在工商管理部门完成变更、注册登记等), 外国投资者才可享受再投资退税政策; 如

果该等再投资不满五年撤出的, 企业应补缴已退税款。与之前的规定相同, 上述享受再投资退税的

“税后利润”应指外商投资企业当年已缴纳企业所得税并计提“三项基金”的完税利润。 
 

 2008 年起投资者境内再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 号, 以下简称“1

号文”)规定, 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0 年底, 对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封装企业的投资者的再投

资(包括以税后利润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封装企业)按 40％的比例退还其再投

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对国内外经济组织将税后利润作为资本再投资于西部地区开办

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封装企业或软件产品生产企业的, 按 80%的比例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

业所得税税款。69 号文规定相同, 若该再投资不满 5 年撤出投资的, 投资者将被追缴已退的企业所

得税税款。目前而言, 对 2011 年起, 该项再投资税收优惠政策是否延续, 目前尚未明确。 

 

注意事项 

 
 后续监管应注意 

 
在后“两税”合并时代, 行业并购重组将“愈演愈烈”。比如, 《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

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11)4 号)明确, 鼓励、支持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

加强产业资源整合; 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为实现资源整合和做大做强进行的跨地区重组并

购,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积极支持引导, 防止设置各种形式的障碍。因此, 对于

尚处于再投资退税“五年监管期”内的投资者仍然需要注意后续监管问题。 

 
 税收筹划仍然有“空间” 

 
在外国投资者在境内设立了多重控股架构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以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境内再投资, 从

而简化以税后利润直接进行投资的行政审批手续并避免额外的税收负担。然而, 此等筹划是否可以

采用必须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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